
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　公告

主旨：公告標售本機關奉准報廢之財物一批，請踴躍參加投標。

依據：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六十六點第一項第一款。

公告事項：

有意投標者，請於即日起至 110 年 7月 22日 17時 00分前止，至本館

網站下載投標須知、投標單等資料，並依照投標須知說明填寫後，郵

遞或親自投標。

1. 本批標售標的物，投標人得於開標前洽本機關安排參觀。參觀日期為

110年 7月 15日(星期四)及 7月 19日(星期一)上午 9本批標售之標的

物品名、數量、標售底價及保證金金額如附表。

2. 開標日期及地點：訂於 110 年 7月 23日 10時 00分，在本館秘書室會

議室當眾開標。

3.投標方式

4. 投標資格為登記合格之資源回收或清理廠商，應繳納文件請詳閱投標

須知。時，請準時於本館秘書室集合，逾時不候。

5. 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，應於得標後2日內繳清。

6. 得標人繳清全部價款後三日內，由本機關按現狀交付標的物。

7. 其他事項詳見投標須知。

8. 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，以本機關網站公告者為準。



附表

本批標售之標的物品名、數量、標售底價及保證金金額

標   號 110

品    名
奉准報廢財物

數量（含單位） 一批

標售底價（元） 新台幣 80,240 元整

保證金金額（元） 新台幣 8,000 元整

備    註

1. 搬運所需工具及人工等相關費用由得標者自

行負擔，且應遵守本館館區施工作業規範進

行。

2. 依本館規定，使用貨梯應繳交費用。

3. 指定範圍內所有物件，無論可利用否，皆應

一併清理乾淨，並於決標後 10日內1搬運清

理完畢。

4. 投標資格為登記合格之資源回收或清理廠商。

1 決標後次日起算日曆天 10 天，最後一天遇假日則順延 1 日。


